
蚌政办 (2013 J 21 号

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蚌埠市政府性投资建设工程施工
招标投标报价合理性评审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蚌埠市政府性投资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报价合理性评审

暂行办法》已经市十五届人民政府第 13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Z 

蚌埠市政府性投资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报价合理性评审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性投资建设工程发包与承包计价行为，

合理控制工程造价，维护承发包双方的合法权益，避免恶性竞争，

促进建筑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评

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和《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

价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结合蚌埠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蚌埠市行政区域内开展房屋建筑工程及其附属工

程和市政工程的施工投标报价活动时 应当以本办法为依据，对

投标报价的合理性进行评审。

第三条 评标委员会应根据本办法结合招标工程实际情况确

定投标人的技标报价是否合理。

第四条 投标人不得采用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不得进行恶

性竞争飞低价承包损害发包人的利益，保证投标报价具有企业竞

争力的同时且经评委认定具有合理性。

第五条 评标委员会应根据第六条设置的技标报价警戒线，

对低于警戒线的报价根据第七条的具体评审要求进行评审，以确

定报价是否合理。

第六条 投标报价警戒线以已备案的预算价为基准设立下浮

限度(具体见附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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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下限仅作为启动投标报价合理性评审工作的警戒线，

不得直接认定为废标。

招标文件应明确指出投标报价警戒线的具体数值。

第七条 判定低于投标报价警戒线的投标报价是否合理，应

当参照下列规定指标并结合投标企业的实际成本予以确定:

1 .人工费。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中的人工费和措施项目费中

可以计算工程量的措施项目的人工费。当投标人报价的人工费低

于公布的预算价的人工费的 90%时，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合理的

分析依据。

2. 材料费。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中的材料费和措施项目费中

可以计算工程量的措施项目的材料费。当投标人报价中材料费低于

公布的预算价的材料费的 70%时，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合理的分

析依据O

钢筋、混凝土、中砂、碎石、水泥类的材料单价低于预算价中

的材料单价 85%的，或建筑工程主要材料单价低于预算价中的材料

单价 80%的;市政飞安装工程主要材料单价低于预算价中的材料单

价 70%的;绿化工程主要材料单价低于预算价中的材料单价 70%的，

在投标文件中必须附上材料供应商的供货承诺书 。 承诺书中需具体

说明材料等级飞数量、生产厂家名称、供应商名称、营业执照、

生产许可证(仅限需生产许可证的部分材料)及联系电话。 或提

供投标人或供应商以往购买或销售同类材料相近价格的购销发

芭
刁可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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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材料由建设单位在招标文件中公布 主要是占工程造价

比重较大的材料，使用量较多的材料，贵重的材料。若未指明的，

按预算价中材料价值占工程造价比重较大的 20 项材料。

3. 施工机械使用费 。 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中的施工机械使用

费和措施项 目费中可以计算工程量的措施项目的施工机械使用

费。当投标人报价中施工机械使用费低于公布的预算价的施工机

械使用费的 70%时，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合理的分析依据。

4. 管理费。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中的管理费和措施项目费中

可以计算工程量的措施项目的管理费 。 当投标人报价中管理费低

于公布的预算价的管理费的 50%时，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合理的

分析依据。

5. 措施项目费中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安全文明施工措施

费不得低于公布的预算价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下限值。

6. 措施项目费中的除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外的措施项目费。

包括文明工地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赶工措施费等内容，费

用不得为负数。措施项目内容应与技术标书施工方案的内容相一

致。

7. 其他项目费中暂列金额、材料暂估单价飞专业工程暂估价飞

计日工O 暂列金额应按照预算价中公布的其他项目费中相应列出

的金额计算。材料暂估单价按照预算价中公布的其他项目费中相

应列出的单价，计入相应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中 。 专业工程暂估

价按照预算价中公布的其他项目费中相应列 出的金额计算。 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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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按照预算价中公布的其他项目费列出的项目和数量，自行确定

综合单价后计算。

8. 其他项目费中除暂列金额飞材料暂估单价、专业工程暂估

价、计日工之外的项目 O 包括预算包干费、材料检验试验费、工

程优质费等内容，费用不得为负数0

9. 利润。利润不得为负数。

10. 规费和税金。按蚌埠市现行的规定费率计算。

具体评审标准见附表不附表 30

招标文件中应明确公布附表不附表 3 的具体数值。

第八条 投标人应根据第六、七条的要求及投标文件中公布

的相关数值进行投标报价，若低于相关要求的 应主动在投标文

件中附上相关的分析依据、证明材料。相关的分析依据、证明材

料另册与投标文件一起提交。

第九条 为保证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的报价的合理性评审，

投标人的报价中不得出现下列情形:

1 .投标报价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编码项目、项目

名称飞项目特征飞计量单位飞工程量与招标人提供的不一致的。

2. 投标报价中的规费飞税金不按规定计算的。

3. 投标报价中的投标总价或各个单项工程总价通过乘以系数

或直接增减金额来调整价格的O

4. 投标报价中没有综合单价分析表的 0

5. 投标报价中没有材料价格明细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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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量综合单价分析表的综合单价乘以系数来调整价格

的 。

7. 工程量综合单价分析表的人工费或材料费或机械费乘以系

数调整价格的O

8. 工程量综合单价分析表的总价与人工费、材料费飞机械费、

管理费、利润之和相差较大的(因计算过程由于小数位四舍五入

导致的误差除外)。

9. 暂列金额、材料暂估单价飞专业工程暂估价未按照预算价

中公布的相应金额报价的o

10 . 任何报价出现负数的。

以上情形可在招标文件列明为废标条件。

第十条 宜采用计算机辅助评标系统，对各投标人的投标报

价进行数据分析，提供相关的自动识别记录、评审数据等供评标

委员会参考。

第十一条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报价合理性评审中，出现下列

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可以认定该技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合理，

不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1 .投标人拒绝对报价的合理性进行说明的。

2. 投标人的说明理由不充分的。

3. 招标文件中未提供有效的分析报告飞证明材料的。

4. 投标人提供分析报告、证明材料不合理的 0

5. 投标人提供分析报告、证明材料不属实的。

-6 一



6. 投标人以周转性材料已摊销完毕为 由大幅度降低周转性材

料标准的。

7. 投标人以机械闲置或机械已折旧完毕为由大幅度降低施工

机械台班单价。

8. 投标人以库存材料、构件、成品、半成品飞设备、元器件、

器材为由大幅度降低工程造价的。

9. 投标人采用无牌无证产品或不合格产品的。

10. 投标人的报价中出现第九条的情形之一的。

第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在评审过程中，对投标报价是否合理

进行表决，超过半数以上认为投标报价不合理的，视为投标人的

报价不合理O

第十三条本办法由蚌埠市招标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2013 年 11 月 1 日之后发出施工招标文件的工程适

用此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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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蚌埠市建设王程施工招标投标报价

警戒线一览表

工程项目 分 类
警戒值

(以预算价下浮0/0 ) 

含办公楼、综合楼、学校、
建筑工程 厂房、其他建筑工程及单独 13 

的打桩工程
燃气工程 15 

安装工程 智能化工程 15 
(单独发包) 综合工程、消防、通风空调、

15 
电气安装工程
道路工程 25 
桥梁工程 13 
给排水管道工程 20 
泵站工程 13 

市政工程
变配电工程 20 
交通设施工程 15 
路灯工程 30 
综合工程 25 

防渗工程
‘ 

垃圾处理填埋场
15 

土建工程 20 
园林建筑 园林建筑工程 25 
绿化工程 绿化工程 30 
装饰工程 幕墙工程、单独装饰装修工程 20 
其他工程 单独的土石方工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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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蚌埠市建设王程施工招标投标报价

合理性评审数据表

工程名称:
序号 分 类 预算价中的金额(兀)

人工费
2 材料费
3 施工机械使用费
4 管理费
5 利润

6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下限值

7 
除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之外的其他措施项目费(不
含可以计算工程量的措施项目)

8 暂列金额
9 材料暂估单价
10 专业工程暂估价

11 除暂列金额、材料暂估单价、专业工程暂估
价、计日工之外的其他项目费

评定标准 备注
二三 90%

运70%

二二 70%

三二 50%

运 O

〉 1∞%

三三 O

一致
一致
一致

运。

飞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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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蚌埠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报价材料报价合理性评审数据表

工程名称 :

序号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预算价中的

评定标准 备注
单价(兀)

钢筋 主主 85%

2 混凝土 三三 85%

3 中砂 二三 85%

4 碎石 > 85%

5 水泥 二三 85%

6 建筑工程主要材料 主 80%

7 安装工程主要材料 兰70%

8 市政工程主要材料 主70%

9 绿化工程主要材料 三三 70%
」

注 : 若未指明的，按预算价中材料价值占工程造价比重较大的 20 项材料。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蚌埠军分区。

蚌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10 月 24 日印发


